2024年辰溪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机构设置情况
辰溪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作为一级部门预算单位，纳入2024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一级部门预算单位。无下属单位。
辰溪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作为一级部门预算单位，内设2个科室为：办公室（财务装备室）、政策法规室。’5个综合行政执法中队。
（二）人员编制情况
辰溪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在职在编人员20人，交通系统各二级机构抽调人员59人。
（三）主要职能职责
（1） 负责宣传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县和上级交通主管部门有关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的政策、法侓、法规和规章。
（2） 承担县辖区内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的组织、实施好落实上级业务目标考核工作；负责组织落实行政执法的程序、标准和规定。
（3） 以县交通运输局名义行驶公路路政、道路运政、水路运政、航道行政、港口行政、地方海事行政、交通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等领域的行政处罚以及与行政处罚相关的行政检查、行政强制等执法职能；负责县辖区内相应交通运输执法门内的动态执法清单。
（4） 负责县辖区内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相关投诉、安全、信访维稳工作。
（5） 参与抢险救灾、交通战备
等应急运输保障工作，配合相关部门做好联合运输等工作。
承担执法标准、执法队伍规范化建设、承担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人员的教育培训工作。
（六）完成县交通运输局和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四）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2024年，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在县交通运输局和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的领导下，秉承“执法为民、服务先行”的里念，持续深化“平安交通”、“平安单位”建设，尽心履行行业执法监管职责，让群众出行更安全，努力营造公平、有序、安全、稳定、和谐的交通运输环境秩序，不得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制定了符合本单位实际的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定等管理制度，相关制度合法、合规、完整，并有效执行。交通执法大队人员编制数28人，在职人数20人、抽调59人。在职人员控制率71.42%。公务卡刷卡率一直在60%。符合客观实际，依据整体绩效目标清晰、细化、可衡量。支出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预算执行、使用、管理总体情况。
辰溪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所有支出实行绩效目标管理。2024年我部门基本支出年初预算数为286.21万元，其中人员经费260.21万元，公用经费26万元；调整后预算数为541.481215万元，其中人员经费294.348667万元，公用经费247.132548万元；决算数540.481215万元，其中人员经费294.348667万元，公用经费246.132548万元。相比上年预算数增加（或增加）48.548754万元，本单位目前固定资产原值为46.1242万元，通用设备包括（打印机、计算机、空调）、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包括（办公桌椅、沙发）,项目支出0万元。
（二）部门预算执行情况
1.基本支出情况
2024年我部门支出数540.481215万元，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其中：工资福利性支出293.928667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243.382548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0.42万元资本性支出2.75万元；“三公”经费支出数为0.175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0.175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0万元。
2.项目支出情况
无。
（2） "三公"经费使用和管理情况
2024年“三公”经费支出数为0.175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0.175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0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42.744432万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19.041272万元、职业年金缴费7.124072万元、其他社会保障缴费1.0229.02万元。六六六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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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溪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安全生产工作在县委、县政府和县交通运输局的正确领导下，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为主线，突出道路运输行业安全生产监管，狠抓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切实加强安全法制建设和宣传教育，确保了我县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现将有关工作汇报如下：
1、 交通运输执法工作和安全生产工作情况
2024年，辰溪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聚焦主责源头，依法加大管控力度，相继开展超限运输治理、非法营运整治和路域环境治理等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各类交通运输违法违规行为，持续巩固交通执法工作成效。一是持续深化货车超限超载治理。深入贯彻落实交通公安治超联合执法常态化制度化工作，联合公安交警、路政等部门开展货运车辆超限超载集中整治；积极推进智慧交通和科技执法项目建设，全力加大科技治超应用。2024年1月至今，累计出动执法车辆287辆次，全年共查扣超限违法车辆95台，查处改型车辆14台，扬撒脱落车辆1台，严重超限车辆84台，卸载吨位870.8吨，共罚款37.5万元；二是持续强化非法营运车辆治理。大队按照“疏堵结合、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依法监督”的原则，加大对交通运输领域各类非法营运和违章行为的打击力度。2024年度查处违规经营客运、出租车辆58辆次，非法营运“黑车”153辆次，共罚款72.3万元；三是全面加强路域环境治理。开展日常路域环境治理行动，深入推进交通执法领域打非治违，严厉打击超限运输、非公路标志、占用公路及用地、等违法违规行为，巩固日常治理成果，服务公众安全便捷出行。1-12月共出动执法车辆32台次，执法人员160余人次，共巡查国、省干线和县乡公路总里程260余公里，发放路政宣传资料500余份，清理劝阻打麦晒场等公路障碍物65处，拆除公路两侧非标物41处，拆除高炮广告牌一处，驱离解散骑路逢集2处，有力保护了全县公路路产路权；四是加强水运码头，2024年度，我执法大队水运中队对全县所有渡口、船舶进行行政执法检查。共出动执法人员768人次，检查渡口248道次，检查客渡船、采运沙船926艘次。整治非法砂石码头10处，非法堆场13处。发现安全隐患10处，现场整改10处。查处违法案件6件，处罚金额43200元。五是加强寄递物流行业管理。今年以来，我大队共对全县寄递物流企业开展行业专项联合检查2次，日常安全检查41次，发现安全隐患7处，现场下达整改通知7份；处理物流投诉16次，当事人满意率90%以上。2024年上缴财政交通罚没收入147.6514万元。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主要反映各种预算支出执行偏离绩效目标的情况，
（1） 资产管理工作有待加强（财务制度不够完善、审批程序不够严格、固定资产管理不规范）。制度建设存在缺陷（预算绩效管理制度、资料管理制度、工作制度不够完善）。
（2） 支出管理力度不够（支出结构优化不足、由于年初财政预算公用经费不足）导致部分开支较年初预算金额超支，预算编制与实际情况存在偏差。
（三）财务制定不够完善，人员较少，有些人身兼多个岗位，人员专业素质有待提高及其他问题，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强化预算管理；完善制度建设（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资金管理办法、工作保障制度等）、加强支出管理（通过优化支出结构、编制编细预算、加快履行政府采购首先、尽快支付资金等）。
（二）加强预算的约束力，细化预算编制工作。进一步加强全大队各股室、中队的预算管理意识，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公用经费根据单位的年度工作，本着“勤俭节约、保障运转”的原则，严格控制，尽力避免超预算开支
（三）组织岗位学习与培训，规范财务管理（完善财务管理制度、严格审批成效、加强固定资产登记等）、加强宣传培训、加强调研，提出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意见建议、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绩效意识。
（四）建议将一些刚性支出列入部门预算。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报告应包括以下附件：
1.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2.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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